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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

浦川新府〔2021〕22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黄伟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川沙新镇集建区外 

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有力推进川沙新镇集建区外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，积

极落实区委、区府减量化工作决策要求，根据市、区有关文件精

神，结合新镇实际，综合新区减量化补贴政策及镇财力情况，2021

年度减量化主要以“198”区域集体土地工业仓储为主。 

一、各单位潜力 

经调查排摸，我镇剩余“198”区域集体土地可减量潜力如

下： 

投资经营管理中心：3.55公顷，占比 8.07%； 

六团社区：13.3公顷，占比 30.22%； 

六灶社区：11.82 公顷，占比 26.86%； 

黄楼社区：9.04公顷，占比 20.54%；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  

城南社区：6.3公顷，占比 14.31%； 

以上合计：44.01 公顷。 

二、任务分解及下达 

（一）立项 

2021年度新区下达新镇减量化立项指标任务为 40公顷，按

各单位集土减量化潜力占比情况，任务分解具体如下： 

投资经营管理中心：3.23公顷（占比 8.07%）； 

六团社区：12.09 公顷（占比 30.22%）； 

六灶社区：10.74 公顷（占比 26.86%）； 

黄楼社区：8.22公顷（占比 20.54%）； 

城南社区：5.72公顷（占比 14.31%）； 

以上合计：40 公顷。 

各单位任务需上报减量办进行核定，经核定可纳入减量化实

施范围的视作已完成上报立项工作。减量办需在 30 个工作日内

向新区完成相关上报立项工作。 

（二）验收 

2021年度新区下达新镇减量化验收指标任务为 36.13公顷，

结合各单位历年立项项目情况，任务分解具体如下： 

投资经营管理中心：9.4公顷（占比 25.7%）； 

六团社区：6.43公顷（占比 17.57%）； 

六灶社区：13.04 公顷（占比 35.64%）； 

黄楼社区：5 公顷（占比 13.65%）； 

城南社区：2.5公顷（占比 6.83%）；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3  

华夏社区：0.22公顷（占比 0.61%） 

以上合计：36.59 公顷。 

具体工作要求详见《川沙新镇 2021 年度集中建设区外建设

用地减量化工作实施意见》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 月 1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 9月 14日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核稿：朱建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5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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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沙新镇 2021 年度集中建设区外建设用地 

减量化工作实施意见 

 

按照浦东新区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总体要求，为加

快推进土地减量化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减量化工作制度及考核机

制，结合新镇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总体要求 

按照上海市“总量锁定、增量递减、存量优化、流量增效、

质量提高”的要求，大力推进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，加快推

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以土地

利用方式转变促进高水平城镇开发建设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1、规划引导，计划调控。通过编制郊野单元规划统筹集建

区外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，明确建设用地减量化区域。强化计划

管理和调控，合理安排减量化项目布局、规模和时序。 

2、促进转型，加速升级。以减量化工作加快淘汰集建区外

“三高一低”（高能耗、高污染、高风险、低效益）落后产能企

业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。 

3、分工协作，形成合力。按照职责，分工明确，加强协作，

结合“五违四必”区域环境综合整治、中小河道整治、环保督查、

安全生产等相关工作，全方位推进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工

作。 

二、2021年度减量化目标任务 

（一）立项任务： 40公顷；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5  

（二）验收任务： 36.13公顷。 

三、土地减量化实施对象 

根据年度新区减量化下达任务和本镇减量化潜力情况，综合

企业清拆成本，2021 年度集体土地减量化地块，亩均税收 30 万

以下的企业（以 2020 年度数据为准），原则上全部纳入减量化实

施范围。 

四、土地减量化工作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 

（一）成立减量化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     解  军   党委书记 

黄  伟 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 

常务副组长： 黄振华   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副  组  长： 苑学武   党委副书记 

沈  敏   党委副书记 

黄永杰  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 

徐  蓓   党委委员 

高所贵   副镇长 

杨  晔   副镇长  

成  员：     连坚昌   党政办主任 

             周  虹   党群办主任 

经发办主任 

徐  昇   规建办主任 

陆立峰   社建办主任 

叶  挺   平安办（信访办）主任 

邹巾文   城运办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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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 红   农发办主任 

张  琴   计财办主任 

倪芳英   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办副主任 

庄志华   司法所所长 

李玉香   六灶社区党委书记 

         城南社区党委书记 

杜建飞   黄楼社区党委书记 

马建军   六团社区党委书记 

         华夏社区党委书记 

桂  琦   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（房管办事

处） 

顾义荣   川沙土地所所长 

张  斌   综合行政执法队（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中队）队长 

顾麒麟  上海浦东川沙投资经营管理中心总

经理 （上海浦东川沙城投开发建

设有限公司总经理） 

姚翠萍   川沙新镇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总经理 

减量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减量化推进办公室（简称“减量

办”）。由规建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规建办副主任、城建中心

主任、川沙土地所所长任副主任，成员抽调组成。 

今后，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

替补。 

（二）职责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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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量化工作领导小组:全面领导减量化工作，严格减量化工

作考核机制，负责向各社区下达年度减量化工作任务，审定减量

化实施清单及清拆补贴操作细则等相关工作文件，并对减量化推

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协调。 

减量办:负责编制形成年度减量化计划方案，提交领导小组

进行审定；负责分批次向新区规土局申报减量化项目立项；负责

减量化项目的具体实施，全程管理把控清拆谈判签约、评估、拆

房、复垦、验收、审计等工作环节；减量化项目复垦完成后，负

责组织镇级自验、申报外业测绘、委托水土监测、编制验收材料、

配合区级验收，确认新增耕地和建设指标；负责向新区申请减量

化补贴资金。 

党政办:负责做好减量化推进过程中的相关保障工作。 

党群办:负责减量化工作年度完成情况考核，并做好宣传工

作。 

经发办：负责对减量化企业的经济数据进行梳理、分析，认

定低效企业，为精准减量提供依据；负责牵头市场监管所对违反

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进行查处，对减量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不予

核发许可证照，对异地经营项目坚决予以取缔；负责对减量化后

的村级“造血机制”进行研究。 

规建办: 负责相关减量化土地各项招投标工作；负责组织郊

野单元规划编制工作，划定土地减量化区域及地块；负责建立集

体土地工业用地数据库；负责梳理涉及中央环保督查和环保整治

的减量化项目；负责牵头对企业环保达标及违法排放的认定及查

处，停止减量化范围项目后续环保审批备案的受理。 

社建办:负责对减量化项目涉及原属于教育、卫生等社会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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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设施的项目予以协调；负责减量化工作对就业的影响组织评

估。 

平安办（信访办）:负责化解减量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

矛盾问题，维护社会稳定。 

城运办：负责梳理中小河道整治中涉及减量化的项目；负责

协调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，促进清拆谈判进展；负责协调推进历

史违法用地减量化工作；牵头派出所、安监、消防对减量范围企

业的消防、生产安全及“三合一”违法居住的检查、处罚、取缔，

推动减量化工作的实施。 

农发办:负责对复垦工程标准进行把关验收和复垦土地的后

续管理；负责对土壤监测后不合格地块的修复工作；负责对列入

当年度减量化计划的企业进行土地租赁合同锁定，配合督促资产

的责任主体方停止出租及组织清退工作。 

计财办:负责减量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按照“三重一大”

程序拨付资金，加强对划入村级账户减量化资金的使用指导及监

督，确保减量化资金专款专用；负责减量化项目的跟踪审计工作、

投控工作。 

监察办：负责对减量化项目全过程监察审计工作，加强减量

化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监察；负责对工作中发现的违纪及职务违法

犯罪行为加强监督执纪执法，对推进不力、失职失责和其他工作

作风问题严肃追责问责。 

司法所：负责对减量化项目相关政策和具体执行提供法律保

障。 

城建中心：负责统筹评估公司、清拆服务机构、拆房队开展

工作，组织减量化项目资产评估、清拆谈判、签订协议、拆除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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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垦工程，并对土地减量化质量进行把关。同时负责组织开展各

环节的招投标工作。 

川沙土地所：对项目立项范围进行核定，协调验收、测绘相

关工作，协助减量办做好相关立项及验收资料的报送等工作。 

城管中队：负责实施减量化工作中的环保、违建等违法违规

行为的执法及立案，协同推进减量化工作。 

农投公司：配合开展减量化土地整理复垦工作，落实复垦土

地的后续管理工作。 

相关社区、村及企事业单位：社区、村及企事业单位作为推

进减量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认真履行好属地责任，按照年度下达的

任务推进减量化立项、签约谈判、拆除复垦及验收等工作，加强

土地复垦后的管理工作；积极配合减量办做好“一地一档”等相

关工作。 

五、加强减量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。 

严格按照《浦东新区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使用资金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专账管理，单独核算。严

格按照《川沙新镇关于资金审批和支付的规定》及“三重一大”

程序审批、拨付资金。减量化补偿资金由镇财政拨付至签约主体

后，各签约主体应及时、足额拨付给被减量化单位，严禁截留、

挪用；对确因特殊原因无法直接拨付给减量化单位的，需提供相

关证明材料，完备手续后再拨付。 

六、土地减量化工作考核及运用 

坚持统一管理、量化考评、奖惩分明、便于操作的原则，强

化评先推优、干部培养、责任追究等结果运用，充分发挥考核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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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棒作用，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，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完成。 

（一）考核对象：相关社区、村及企事业单位 

（二）考核方式：考核分为季度考核和年度考评。 

（三）考核办法： 

1.季度考核实施“亮灯制” 

每季度末由减量办发布各相关社区、村及企事业单位立项、

验收完成率情况。全年 1-4季度需完成立项、验收目标任务的比

率分别为：10%、45%、75%、100%。 

亮绿灯：工作有效推进、成绩显著，任务完成率达到或超上

述比率的； 

亮蓝灯：工作正常推进，进度正常，任务完成率为上述比率

的 80%以上； 

亮黄灯：工作推进不力，进度偏慢，任务完成率为上述比率

的 60%-80%； 

亮红灯：工作推进不力，进度严重滞后，任务完成率为上述

比率的 60%以下。 

2. 年度考评实施“加分制” 

根据《2021年度川沙新镇综合考核办法》的规定，年度立

项、验收任务可实施 0-5 分的加分。其中，立项任务完成率达

90%的，加 1 分，完成率每增加 1%，加 0.2 分，以此类推，最高

可加 2.5 分；验收任务完成率达 100%的，加 2分，完成率每增

加 1%，加 0.1 分，以此类推，最高可加 2.5分。 

（四）考核结果运用 

1．阶段工作“约谈制”。对于阶段性任务未完成亮红灯的社

区、村及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，累计出现 1次红灯，由减量办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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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会同监察办实施约谈；累计出现 2 次红灯，由新镇纪委书记实

施约谈；累计出现 3 次（含）以上红灯，由镇主要领导约谈，并

视情调整岗位。 

2．年度评优“一票否决制”。严格目标责任考核，对年度减

量化立项及验收任务，任一完成率低于 70%以下的单位，实施年

度评优“一票否决制”。 

3．职责履行“问责制”。对不主动承担新镇下达任务、不主

动履行工作职责、推诿、扯皮，不配合职能部门工作，干扰、阻

碍建设用地减量化清拆工作的，以及各级各类督查监管中发现减

量化地块后续违规改变用途的，一经查实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

行问责。 
 


